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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总承包模式是国外较为常见的一种承包方式，近些年一直在国内处于被推广的状态。联合体作为工

程承包活动中的常见主体之一，在各种大型的工程中被广泛的采用。但是，由于我国国内工程总承包立

法不完善，对联合体的法律规定多有不足，影响司法实践及联合体整体及其成员的风险防范，不利于现

阶段联合体模式的过渡发展。本文试图从联合体学理及案例出发，尝试寻求联合体司法规则裁判观点，

进而为联合体的风险规避提供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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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roject general contracting mode is a common contracting mode abroad and has been promoted 
in China in recent years. As one of the common subjects in project contracting activities, the con-
sortium is widely used in various large-scale projects. However, due to the imperfect legislation of 
general contracting in China, there are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legal provisions of the consortium, 
which affect the judicial practice and the risk prevention of the whole consortium and its members, 
and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of the consortium mode at the present stage. 
This paper attempts to start from the theories and cases of the consortium, and tries to seek the 
judgment views of the judicial rules of the consortium, and then provides reasonable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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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risk avoidance of the consort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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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以往，我国建设工程实践长期采用平行承发包的建筑工程组织管理模式。由项目业主将工程项目的

设计、施工和设备材料采购的任务分解后分别发包给若干个设计、施工单位和材料设备供应商，并分别

和各个承包商签订合同。随着我国“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建筑行业迫切需要走出国门。工程总

承包模式作为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用的成熟的建设工程模式，因其在保障工程质量、工期、节约成本等方

面较传统承发包模式具有显著优势，在我国得到了快速推广。 
2020 年 3 月 1 日，由住建部和发改委联合发布的《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

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正式生效。该《管理办法》是我国自 1982 年探索工程总承包实践的科

学总结，代表着我国工程总承包的最新立法取向，结束了我国工程总承包领域各地发布的文件与中央部

委发布的政策性文件多有矛盾的局面。《管理办法》明确可以以联合体形式承揽工程，并对联合体的组

成作出了具体规定：即“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并规定“联合体应共同与建设

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1 但是，该条款仍未对司法实践中存在的

联合体承担连带责任的对象问题作出回应，甚至对联合体组成成员的具体规定使得学界对该问题讨论的

更加激烈。 

2. 工程总承包联合体概念及其特征 

工程总承包，区别于传统平行承发包模式。是指将一个建设工程不区分工程实施阶段完整的发包于

承包人的发包模式。一般来说，工程总承包商应当具有与工程项目相符的形式上的资质条件及实质层面

的工程管理及风险承受能力。 
“联合体”一词在法律中并没有明确概念。《建筑法》2 第二十七条 3 规定：“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

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招投标法》第三十一条 4 规定：“两

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投标人的身份共同投标。”《政府采购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两个以上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组成一个联合体，以一个供应商的身份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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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条：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同时具有与工程规模相适应的工程设计资质

和施工资质，或者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工程总承包单位应当具有相应的项目管理体系和项目管理

能力、财务和风险承担能力，以及与发包工程相类似的设计、施工或者工程总承包业绩。 
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联合体的，应当根据项目的特点和复杂程度，合理确定牵头单位，并在联合体协议中明确联合体成员

单位的责任和权利。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就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2为阅读方便起见，本文所引我国法律、法规均省去“中华人民共和国”，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本文简称为《建筑法》，

其他所引的我国法律法规均同此例。 
3《建筑法》第二十七条：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 
4《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联合体中标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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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政府采购。”以上条款是联合体存在的法律基础。在 2020 版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示范文本)中将

联合体的概念表述为：“联合体：是指经发包人同意由两个或两个以上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组成的，作为

承包人的临时机构。”参照以上条文的概念，联合体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 联合体不具有法人资格[1] 
联合体由两个及以上的单位组成，于联合体协议签订时成立，无需登记，不具有法人资格。这也是

由法律性质所决定的。若成立之后的联合体为独立法人，则不属于法律规定的联合承包。因此，联合体

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单独承担民事责任。 
2) 产生的责任由联合体成员承担 
联合体成员之间“共享收益，共担风险”。法律性质类似于《民法典》中规定的普通民事合伙[2]。

虽然联合体不具有法人资格，不能独立承担责任。但是产生的责任可以由内部成员共同承担。 
3) 联合体成员连带责任负担远重于总包分包单位 
法律规定，联合体成员就总包合同共同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同时，建筑法规定的总承包单位和

分包单位就分包工程对建设单位承担连带责任。此处的总包单位与分包单位是工程质量的连带，而非联

合体成员之间的质量、工期、安全、造价多方面的连带责任。联合体成员连带责任负担要远重于总包分

包单位承担的连带责任。 

3. 联合体连带责任研究 

3.1. 联合体连带责任法律规定 

有关联合体连带责任的条款主要规定在以下几个法律文件中。《建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规定：

“共同承包的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规定：“联合体中标

的，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招标人签订合同，就中标项目向招标人承担连带责任。”《政府采购法》第

二十四条 5 规定：“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

连带责任。”《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 6：“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就

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3.2. 联合体连带责任对象分析 

3.2.1. 联合体对发包人承担的责任 
《招标投标法》第三十一条及《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四条明确规定联合体在进行招投标及政府采购

环节就中标项目和采购合同向招标人和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相比之下《建筑法》第二十七条第二款 7

对联合体连带责任的对象的规定就显得相对笼统。根据全国人大法工委《建筑法》释义 8 第三项：“在

联合共同承包中，参加联合承包的各方应就承包合同的履行向发包方承担连带责任。”可以看出该条的

立法本意是通过对联合体苛以连带责任，以此来倒逼工程趋于完善，达到保护发包人利益的目的。一般

来说，司法实践中对联合体对发包人就承包工程承担连带责任争议不大。 

3.2.2. 联合体对分包商租赁商等第三方承担的责任 
联合体中标是工程实施的第一阶段。工程中标之后，承发包双方签订总承包合同，之后联合体组建

 

 

5《政府采购法》第二十四条：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采购人签订采购合同，就采购合同约定的事项对采购人承担连带责任。 
6《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款：联合体各方应当共同与建设单位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就

工程总承包项目承担连带责任。 
7《建筑法》第二十七条：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共同承包的各方对

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8《建筑法》释义：在联合共同承包中，参加联合承包的各方应就承包合同的履行向发包方承担连带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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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项目部进行项目总管理，共同对发包人履行合同义务。工程总承包分项目多且杂，总承包单位将除

工程主体外的部分工程进行分包很常见，也是符合法律规定的。对于工程仅有一个总承包单位，分包单

位或者租赁商与总承包商之间产生的种种纠纷完全可以依照签订的合同解决。但是工程总承包单位为联

合体时，当联合体一方因履行总包合同与分包单位签署分包合同，发生纠纷时，联合体另一方是否对第

三方承担责任，因法律对该问题的规定不甚明确，造成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诸多相反判决。 
1) 争议产生原因及学界探讨 
争议来源产生于对《建筑法》第二十七条的理解上。《建筑法》二十七条 9 规定：“大型建筑工程

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共同承包的各方对承包合同的履

行承担连带责任。”根据文意解释，对该条款承包合同的履行的理解有以下两种含义[3]。第一种该条款

下的承包合同仅仅是发包人与承包人之间签订的《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由此，联合体承担连带责任的

对象仅为发包人。第二种含义包括对因承包合同履行产生的各种下端分包合同。进而，联合体承担连带

责任的对象不仅包括发包人而且包括与联合体成员签订合同的分包商、采购商等主体。 
由于法律对该问题的笼统规定，导致学界众所纷纭，难以定论。朱树英认为，认为合体成员应当就

整个工程项目承担连带责任，既包括“对上”的连带责任又包括“对下”的连带责任[4]。而徐寅哲认为：

“原则上应当遵循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但是不排除特殊情况下，第三方要求联合体共同承担连带责任的

情形。”10 吴华彦、罗灿认为，应当充分考虑合同相对性原则，而非简单要求联合体对第三人承担连带

责任。11 同样的，吴涛认为，在更“清晰”的法律规定出台前，当前的法律规定不宜理解为构成联合体

成员对其他成员签订的合同承担连带责任的依据。12 以上说法均有一定道理，也各有支持者。 

3.3. 相关司法案例分析 

学者在学理上对该问题产生的争议，同样在司法实践中引发。本文试图通过研究一些经典案例，进

而分析司法对该问题的裁判观点。以期对联合体成员组建联合体时进行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 

3.3.1. 认为联合体应当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司法案例分析 
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 09 民终 763 号 13，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终 579 号 14。贵州省

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9)黔 27 民终 1154 号等判决，法院均认定联合体应当对第三人承

担连带责任。 
在中国电建集团河北工程有限公司、中国电建集团贵州电力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纠纷 15 (2019)黔 27 民终 1154 号一案，中国电建河北公司、电建贵州电力设计院、江苏路成公司、河北

佳源公司组成联合体参与某项目施工，联合体其中一个成员与劳务分包单位签订了《劳务分包合同》，

后因《劳务分包合同》工程款支付产生争议，劳务分包单位将联合体全体成员诉至法院，请求联合体全

体成员对欠付工程款承担连带责任。贵州高院认为：根据联合体协议“联合体将严格按照资格预审文件

和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和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故联

 

 

9《建筑法》二十七条规定：“大型建筑工程或者结构复杂的建筑工程，可以由两个以上的承包单位联合共同承包。共同承包的各

方对承包合同的履行承担连带责任。” 
10徐寅哲，工程总承包联合体对外责任承担的问题 
https://www-pkulaw-com-443.webvpn.sdjzu.edu.cn/lawfirmarticles/a46cf5e4dab6f6cb13c1e2b26c8b4238bdfb.html?keyword=%E5%B7%
A5%E7%A8%8B%E6%80%BB%E6%89%BF%E5%8C%85%E8%81%94%E5%90%88%E4%BD%93%E5%AF%B9%E5%A4%96%E8
%B4%A3%E4%BB%BB%E6%89%BF%E6%8B%85%E7%9A%84%E9%97%AE%E9%A2%98。 
11吴华彦、罗灿《建筑企业联合体的法律关系认定及连带责任承担规则探析》 
https://www.pkulaw.com/lawfirmarticles/17635ea0b61e2b12a5dbe3c4ccfd922bbdfb.html。 
12《建设项目联合体承包的连带责任》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306583510057708&wfr=spider&for=pc。 
13参见酒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甘 09 民终 763 号。 
14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川民终 57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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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pkulaw-com-443.webvpn.sdjzu.edu.cn/lawfirmarticles/a46cf5e4dab6f6cb13c1e2b26c8b4238bdfb.html?keyword=%E5%B7%A5%E7%A8%8B%E6%80%BB%E6%89%BF%E5%8C%85%E8%81%94%E5%90%88%E4%BD%93%E5%AF%B9%E5%A4%96%E8%B4%A3%E4%BB%BB%E6%89%BF%E6%8B%85%E7%9A%84%E9%97%AE%E9%A2%98
https://www.pkulaw.com/lawfirmarticles/17635ea0b61e2b12a5dbe3c4ccfd922bbdfb.html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716306583510057708&wfr=spider&for=p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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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体成员应该按照联合体协议的约定对涉案的工程款承担连带给付责任。 
同样地，在贵州省冶金建设公司、四川省冶金设计研究院、四川华硅冶金设备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

合同纠纷[(2018)川民终 579 号]。本案中贵冶公司、川冶设计院与华硅公司组成联合体担任德铁公司搬迁

项目总承包单位，华硅公司作为牵头方与德铁公司签订《工程总承包合同》，与舰钢公司签署《劳务分

包合同》(后由和乐门业承接该合同未完内容)，由于华硅公司欠付和乐门业工程款，和乐门业将联合体全

体成员诉至法院。四川省高院认为：华硅公司与航舰钢构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是否约束贵冶公司、

川冶设计院的问题，同样基于《联合体协议书》的约定，华硅公司与航舰公司签订的《劳务分包合同》，

因航舰公司不具备劳务资质，该合同也是无效合同，但合同无效的后果仍然是由华硅公司、川冶设计院、

贵冶公司所组成的联合体承担，华硅公司、贵冶公司、川冶设计院作为联合体的组成单位，按照《联合

体协议书》的约定，应当就《总承包合同》、《劳务分包合同》两个合同无效的后果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3.3.2. 认为联合体不应当对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司法案例分析 
在大悟县振源电力设备有限公司等与合肥未来计算机技术开发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

诉案 16 [(2016)鄂 09 民终 1114 号]一案中：深圳安芯公司、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自愿订立《联

合体协议书》组成联合体，约定由中国移动大悟公司作为牵头方，其在招标文件中的所有承诺均代表了

联合体各成员。联合体成员共同与大悟县公安局签订《大悟县天网工程系统项目建设、运维服务和租赁

合同书》(总承包合同)，并就中标项目向大悟县公安局负连带责任。2013 年 11 月起，联合体成员根据《联

合体协议书》约定的分项工程授权内容，在与振源公司平等磋商后，由深圳安芯公司将大悟县天网工程

中心机房改造项目发包给振源公司施工，后由于深圳安芯公司欠付振源公司工程款，振源公司将联合体

全体成员诉至法院要求支付工程款。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圳安芯公司将大悟县天网工程中心机

房改造项目发包给振源公司施工，与深圳安芯公司、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根据《联合体协

议书》约定与大悟县政府签订的天网工程总包合同无关，故振源公司的该项上诉请求本院予以驳回。孝

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深圳安芯公司将大悟县天网工程中心机房改造项目发包给振源公司施工，与深

圳安芯公司、合肥未来公司、中国移动大悟公司根据《联合体协议书》约定与大悟县政府签订的天网工

程总包合同无关。故不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四川俏世钢结构有限公司与四川恒彩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等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上诉案[(2018)

渝 01 民终 670 号]17。本案中：乾亨公司与俏世钢公司签订《联合体承包协议书》，约定组成联合体实施

中国石油西南化工销售公司重庆仓储中心项目建筑安装工程工作，乾亨公司作为联合体的牵头人，联合

体成员对联合体的工作承担连带责任。后乾亨公司与恒彩公司签订《环氧地坪施工承揽合同》(以下称“施

工合同”)，约定乾亨公司将中国石油西南化工销售公司重庆仓储中心所有环氧树脂耐磨地坪分包给恒彩

公司施工，由于乾亨公司欠付恒彩公司工程款，恒彩公司将乾亨公司与俏世钢公司一并诉至法院要求支

付工程款。重庆五中院认为，虽然俏世钢公司和乾亨公司在《联合体承包协议书》中明确约定俏世钢公

司“对联合体其他单位的工作承担连带责任”，但该约定是针对俏世钢公司、乾亨公司在联合体内的责

任分担，俏世钢公司不是施工合同的当事人，该连带责任约定不能作为恒彩公司据此向俏世钢公司主张

权利的依据，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原则，应当由合同相对方即被告乾亨公司承担责任。 

3.4. 法律文书分析 

对裁判文书进行整理分析之后发现，法院认为联合体成员应当“对下”承担责任的理由如下：1) 联
合体其中一方与第三方主体签订的分包合同履行实际是联合承包合同履行的一部分，其他成员因该成员

 

 

16参见湖北省孝感市中级人民法院(2016)鄂 09 民终 1114 号。 
17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渝 01 民终 670 号民事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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签署的合同获得联合体共同利益。根据责任与获益相适应原则，联合体其他成员也应就分包合同承担相

应连带责任。2) 部分法院根据联合体协议内容作为主要裁判依据。若联合体协议约定对发包人承担连带

责任，则联合体就应当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 
认为联合体不应当“对下”承担连带责任的理由为：1) 认为应当遵守合同的相对性原则。由签订合

同一方的联合体成员自行承担合同责任。我国《民法典》规定了“合同严守”原则，除法律规定的四种

突破合同相对性的情形之外，不应当突破合同相对性让联合体“对下”承担责任。2) 从合同风险可控性

考虑，让设计单位对施工单位的行为承担连带责任，本质上给设计单位带来了不符合其收益的风险。 
总得来说。笔者侧重于第二种裁判观点。理由如下： 
1) 《民法典》规定适用连带责任应当具有法律明确规定或者当事人约定。而现行法律并未明确规定

联合体应当对除发包人之外的第三人承担连带责任。将《建筑法》二十七条“承包合同的履行”强行解

释为包括分包合同在内的承包合同，超出了立法本意，加重了当事人的责任。同样地，《建筑法》释义

中关于二十七条的释义也只明确了联合体对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立法本意是为了保护发包人的合法权

益，并未包括对第三人权益的保障。 
2) 从立法趋势来看，《合同法》第八条 18 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已经

生效的《民法典》第四百六十五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仅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但是法律另有规

定的除外。依据文义解释可看，“仅”字突出了民法典对合同相对性的突破秉持严格适用态势。突破合

同相对性的情况严格依照法律规定，从严适用。因此，应当对突破合同相对性的行为审慎考虑。联合体

不应当“对下”承担连带责任。 
3) 从联合体管理的现实状况来看。《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2013 版)19 及《管理办法》

规定，联合体中标后，应当共同向招标人提供联合体协议书，共同组建项目管理机构，设置项目经理，

配备相应管理人员，加强设计、采购与施工的协调，完善和优化设计，改进施工方案，实现对工程总承

包项目的有效管理控制。但是，现实是很多企业内部协调已经是困难重重，再去协调外部联合体成员，

更是困难重重。联合体之间仍然是松散的联合。目前，尚无法达到紧密的联合，如果分包合同履行出现

违约情况时，要求所有联合体成员连带承担，显然不合理。 
4) 从适应建筑行业工程总承包的发展现状来看。法律允许以联合体的形式承揽工程是出于现阶段具

备双资质的工程总承包单位较少，严格规定不利于工程总承包今后的发展。联合体模式是工程总承包的

过渡模式。因此，对联合体责任要求过于严苛，不利于培育工程总承包企业。 

4. 联合体风险防范建议 

工程总承包模式下的联合体有别于传统单一承包范围组成的联合体。工程总承包要求联合体由设计

单位和施工单位组成。这也是工程总承包要求设计与施工深度融合，追求效率的必然结果。现阶段，因

独自具备“双资质”的工程总承包单位不足以满足市场需求，而使得联合体成为当前不得不采用的过渡

方式。但是，目前国内有关工程总承包联合体的法律、政策规定，尚不完善。工程总承包联合体的概念、

性质、对内对外与对上对下的责任承担问题，尚不十分明晰，时常会引发外部第三人，以及联合体自身

内部之间的权利义务争议。因此，有意向组成联合体的单位要提前做好风险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具体

来看： 
1) 重视联合体成员的选择。有意向组成联合体的成员之间应当谨慎选择联合体成员，关注对方的企

 

 

18《合同法》第八条：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19《工程建设项目施工招标投标办法》(2013 版)第四十四条联合体各方应当指定牵头人，授权其代表所有联合体成员负责投标和合

同实施阶段的主办、协调工作，并应当向招标人提交由所有联合体成员法定代表人签署的授权书。javascript:void(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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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征信、资质、承包业绩等，以实现“强强联合”，在获得行业利润的同时，降低自身风险。 
2) 重视联合体协议的内容。有的企业还停留在联合体工程总承包就是平行承发包的认知上。通过联

合体形式中标之后，联合体成员各方自顾自干设计、干施工。不懂得双方以联合体形式中标之后，不仅

对各自完成的工作对发包人负责，而是就工程整体对发包人负责，组建联合体时各方应当转变认知。而

联合体协议是联合体成员关于分工、责任、工程款分割的协议书，应当谨慎约定。尤其是设计单位在联

合体中承担的风险与获得收益不相匹配，设计单位应在联合体分工协议中控制相应风险，约定联合体各

方对各自分包商承担责任并采取措施，以免予另一方因此被追责[5]。同时，牵头单位也应当注重联合协

议书中确切规定自己授权范围，以防止纠纷产生时，己方无合法的授权。 
3) 注重合同履行时产生的合同的文档及证据的管理。老话说“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联合体各方应

当注重合同文档及证据的归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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